附件1：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鄯矿告字〔2024〕2号）
（一）新疆鄯善县赛尔克甫村西砂石料
（1）出让矿种：建筑用砂矿
（2）地理位置：矿区位于鄯善县西南，行政区划隶属于鄯善县管辖。
（3）矿区面积：0.6232平方千米
（4）出让资源储量：469.69万立方米
（5）拟开采标高：最高79米，最低62米
（6）拟出让年限：2年
（7）出让起始价(人民币)：725万元
（8）竞买保证金或保函：500万元
（9）增价幅度(人民币)：30万元
（10）矿区拐点坐标：
	拐点
	2000大地坐标系

	
	X
	Y

	1
	4739482.077 
	30485119.473 

	2
	4740304.226 
	30485100.181 

	3
	4740201.241 
	30485830.218 

	4
	4739333.551 
	30485874.083 


拟出让的砂石矿矿区范围不在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区及生态红线区内。
（二）新疆鄯善县连木沁镇二塘西3号砂石料矿
（1）出让矿种：建筑用砂矿
[bookmark: _GoBack]（2）地理位置：矿区位于鄯善县北西，行政区划隶属于鄯善县管辖。
（3）矿区面积：0.45平方千米
（4）出让资源储量：397.13万立方米
（5）拟开采标高：最高 351米，最低331米
（6）拟出让年限：2年
（7）出让起始价(人民币)：610万元
（8）竞买保证金或保函：500万元
（9）增价幅度(人民币)：30万元
（10）矿区拐点坐标：
	拐点
	2000大地坐标系

	
	X
	Y

	1
	4755928.183 
	30493844.635 

	2
	4755698.409 
	30494563.130 

	3
	4755134.226 
	30494313.263 

	4
	4755393.525 
	30493609.677 


注：①竞买保证金或保函（单）的金额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若干事项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21〕1号）中“矿业权出让收益低于500万元（含）的，须在矿业权登记前一次性缴纳”为依据，综合考虑竞价因素后确定。竞买保证金或保函的提交手续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办理完毕。
②增价幅度参照全疆采矿权挂牌出让惯例，按拟出让采矿权出让底价的5%设定，综合考虑竞价因素后确定。
③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竞买人在竞得采矿权后，严格按照经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实施开采，并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④最终成交的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面积及出让年限等以与鄯善县自然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中确定的为准。
